
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要求，现将重

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重大关

联交易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经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审议，同意与重庆

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峡担保”）

开展担保业务合作，担保合作额度 60 亿元，合作期限 2 年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三峡担保成立于 2006 年 4 月，法定代表人彭彦曦，企

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，注册地址为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

12 号 3 幢，注册资本 51 亿元（实收资本 51 亿元），经营范

围：主要从事融资担保业务、再担保业务和各类非融资性担

保业务。

本行主要股东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为重庆

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全资子公司，重庆渝富控股集

团有限公司持有三峡担保 50%股权，同时三峡担保持有本行

0.13%股权。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和本

行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三峡担保为本行关联方。

三、定价政策

本次与三峡担保的担保业务合作不涉及价格定价等相



关政策，按照商业原则和一般商业条款或更佳条款进行合

作，合作条件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合作的合作条件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 60 亿元，占本行资本净额 1%以上，

达到了本行重大关联交易的标准。

五、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决议、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

见或决议情况

本次事项经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四十

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呈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审议通

过。本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本行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，无不同意

见，情况如下：

公司准确识别并界定关联方和重大关联交易，并根据监

管要求、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提交董事会进行

审议，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批程序；公司关于对三峡担保的

关联交易，本次定价依据市场原则，相关条件不优于公司对

非关联方同类业务，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，并符合公司定价

政策，未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符合有

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 11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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